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基层党组织“学习·诊断·建设”行动安排表
	时间
	目标任务
	主要负责
部门
	配合部门

	前阶段

	学习阶段
（3月-4月）
	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学习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》《中国共产党员教育管理条例》以及《高校党建工作重点任务》《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实施意见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党委常务委员会议和校长办公会议（校务会议）议事规则示范文本》《普通高等学校院（系）党委会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议事规则示范文本》《新时代高校党建“双创”工作重点任务指南》《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校教师党支部建设的意见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党建工作标准》《福建省普通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测评体系
	党委宣传部
	二级单位党委、直属党支部

	诊断阶段（5月）
	根据工作指南做到“五个到位”、“七个有力”的要求，坚持对标对表，严格对照诊断，按照“党委统筹、逐级负责”的方式，全覆盖开展诊断，并建立台账（附件4），报上级党组织。
	党委组织部
	二级单位党委、直属党支部

	建设阶段（6月）
	全面梳理诊断结果，根据台账对薄弱党组织要深入分析问题根源，找准问题症结，制定建设方案，通过党员校领导挂点、组织帮扶等方式，督促指导薄弱党组织整改建设，实行对账销号，逐项抓好落实。
	党委组织部
	二级单位党委、直属党支部

	后阶段

	总结阶段
（7月-9月）
	对学习、诊断、建设情况进行全面总结，持续推进基层党组织整改提升，巩固建设成果，总结成功经验。
	党委组织部
	二级单位党委、直属党支部

	开展示范活动、宣传（10月-12月）
	各级党组织挖掘典型案例创建示范党组织、示范党支部，并开展各类示范性活动，宣传推广示范。
	党委宣传部
	二级单位党委、直属党支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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